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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属”与晚清广州的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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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清代州县佐杂官员分辖制度的发展，反映了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型，其中以广东最为典型。广州附郭南海、

番禺两县佐杂辖区“捕属”既是图甲体系的上级分区，也发展成大致对应城厢内外范围的区域。居住在城厢街区并申请

入籍的外来移民被笼统编排在了捕属之下，捕属成为他们的户籍标识。这一户籍标识随着城厢宗族的形成、子孙的繁衍

与科考事务的进行而被频繁使用，并与南海、番禺两县的城厢社会发生了不同的互动。这种状况是佐杂分辖制度与珠江

三角洲的图甲户籍形态，以及非均质性的广州城市社会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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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萌芽的州县佐杂官员分辖制度在

清代以降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状况体现了国家

基层管理方式的一大转型。近年，相关问题已经

引起学界的关注。不同的研究者对佐杂辖区的

定位不尽相同，但大都承认这些佐杂官员在基层

社会的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行政职能①。其中，

清代广东的情况相当特殊，几乎所有的州县都为

不同的佐杂官员所分辖，张研、西川喜久子、胡恒

等学者对佐杂官员的辖地、职能等方面进行了探

讨，其中，胡恒更是通过全面的分析，指出清代的

捕巡官员已在广东形成“司”一级辖区②。
不过，由于佐杂官员的分防更多体现在对县

辖乡村地区的管理之上，佐杂分防对行政城市的

具体影响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但事实上，在广东

这个佐杂分防最为特殊的地区，附郭省城的南

海、番禺两县之“捕属”（意为“典史管属”）逐渐成

为大致与城厢内外范围相对应，并得到官民双方

认可的概念。此种状况，正是佐杂辖区作用于城

市社会的一个例证。其中，“捕属”与户籍的关联

值得注意。胡恒曾就几则与南海、番禺县捕属相

关的记载，综合全省的情况，指出“捕属”是区域

地理单元而非籍贯归属，只具籍贯“标识”意义③。
不过，此种说法针对的是全省的整体状况，具体

①贺跃夫：《晩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

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82-89

页；傅林祥：《古代上海地区的次县级行政机构》，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编：《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上海）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1-43页；《清雍正年间的次县级行

政机构及其职能探析》，《清史研究》2011年第2期，第60-67

页；张研：《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

《安徽史学》2009年第2期，第5-18页；吴佩林：《万事胚胎于州

县乎：〈南部档案〉所见清代县丞、巡检司法》，《法制与社会发

展》2009年第4期，第30-37页；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

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日﹞太田出：《清代江南デルタ佐雑“分防”考》，《待兼山論叢》

33号，1999年，第25-49页；﹝日﹞西川喜久子：《佐弍官・属官

・雑職官》，收入同作者《珠江デルタの地域社会——清代を

中心として》，（东京）涩谷文泉阁，2010年，第638-692页。

②张研：《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

察》，第7-18页；﹝日﹞西川喜久子：《佐弍官・属官・雑職官》，

第638-692页；胡恒：《“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清

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1-136页。

③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

理》，第162-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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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附郭省城且城厢人口规模庞大的南海、番禺两

县，情况难以一概论之，所谓籍贯“标识”的意义

亦有可讨论的空间。尤其在晚清广州的社会转型

过程中，佐杂官员的行政职能日渐弱化，但“捕属”

的相关记载不减反增，影响延续至民国时期。这

种情况说明，佐杂分辖作用于广州的方式，不仅是

自上而下的行政职能的实现，而是存在一个与城

市社会相关的复杂机制。此种机制关乎佐杂辖区

深入影响城市社会的实际形态，值得细致探讨。

本文从“捕属”入手，综合利用地方志、族谱、

档案、报刊以及多种地方文献，附以民国以降的

回忆性文字，结合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的特点与

广州城市的空间与社会结构，探讨南海、番禺两

县佐杂分辖如何作用于晚清广州的城市社会。

在梳理两县佐杂辖区的形成与发展的状况后，将

重点讨论晚清广州城厢的佐杂辖区如何成为外

来移民入籍后的户籍标识，而这种户籍标识又如

何通过科举与宗族深入广州城市的基层社会，并

与两县城厢地区产生不同互动的过程。

一 南海、番禺两县的佐杂分辖：乡村与城厢

在清代附郭广东省城的南海、番禺两县，逐

渐形成了由不同的佐杂官员分辖城乡的状况。

在两县的乡村地区，主要由不同的巡检司分辖，

南海县还在乾隆末期增设了九江主簿。关于巡

检司的分划辖境，早在明万历《南海县志》中就有

“乡则六巡司系焉。金利巡司所辖为金利都，东

抵省城界，西抵三江界，南抵神安界，北抵番禺

界”①的记载。到了康熙《南海县志》，还出现了

“金利司图”等简单记载各巡检司辖境的地图②。
而在番禺县，康熙《番禺县志》虽未收入巡检司

图，但有巡检司辖村的记载③。
巡检司等佐杂官员在两县乡村地区的分辖，

主要是为了发挥缉捕等治安维持的职能，而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佐杂辖区也逐渐成为图甲体系的

上级分区。赋役制度改革之后，清代珠江三角洲

地区图甲制中“户籍”的性质转变成了纳税账户，

图甲体系中的“户”是人们进行纳税、土地登记、

科举考试时所使用的“户籍”④，图甲体系继续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图甲体系与佐

杂辖区的关系，在乾隆年间的方志中开始得到确

认。乾隆《南海县志》关于都、堡、图的记录与康

熙《南海县志》相同，但堡、图后的文字从“以上属

某某都”变成“以上属某某司某某都”⑤，巡检司开

始被置于都、堡、图之上。而同治《番禺县志》也

有“沙湾巡检司属都一堡十三图二十七客图一村

八十七”⑥等列出巡检司属都、堡、图的记载。这

些记载说明，两县的巡检司辖区逐渐被用于图甲

体系的分区。

在两县的城厢地区，也出现了佐杂分防的情

况。清代广州的城厢由衙署集中的老（旧）城、南

边与老城相连的新城、城外的关厢地带（西关、南

关、东关、北关）所构成。南海、番禺两县一西一

东划城而治，老城内有八旗驻地，管辖方式与民

地不同，本文暂不讨论。而城外最为繁盛的关厢

地带是西关，属南海县管辖（见图1）。雍正八年

（1730），为了新城与西关的夜间救火之便，布政

使王士俊上奏，将广州府督粮通判从老城内的广

州府衙以西移驻新城，将南海县县丞从老城内的

南海县衙以西移驻城外的西关⑦。移驻后的佐杂

官员需在定更后负责部分新城与城外西关的治

安，“如定更后内城已闭，而新城内外遇有失察疏

虞，即将通判、县丞各照专官例查参”⑧。从档案

上看，南海县丞确实参与了对西关的管理⑨。至

①万历《南海县志》卷1《舆地志》，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第4页。

②康熙《南海县志》卷1《舆地志》，《图》，清康熙三十年刻

本，第6-12页。

③康熙《番禺县志》卷1《舆地》，《日本藏中国罕见方志地方

志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8-30页。

④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

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7-275页。

⑤康熙《南海县志》卷1《舆地志》，第13-25页；乾隆《南

海县志》卷2《建置志》，清乾隆六年刻本，第25-26页。

⑥同治《番禺县志》卷3《舆地略一》，清同治十年刻本，第

4-10页。

⑦［清］王士俊：《奏报将南海县丞移驻广州新城折》（雍

正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宮中档雍正朝奏

折》第17辑，（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6年，第173页。移

驻地点参见乾隆《南海县志》卷2《建置志》，第17页；同治《番

禺县志》卷15《建置略二》，第12页。

⑧［清］鄂弥达：《广东巡抚鄂弥达题请将广粮通判移驻

新城南海县县丞移驻十三行专司巡防本》，雍正九年四月十

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第6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⑨乾隆年间，南海知县发现西关有人私铸钱文时，派县

丞与营员前往查拿。参见《题为会审广东南海县民程斌等私

铸铜钱一案依例分别定拟请旨事》，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六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刑科题本（土地债务・贪污

・违禁类），档号：02-01-07-1415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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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番禺县，县丞曾在雍正年间从老城内移驻市桥

南村，但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重新移回新

城①，辅助知县管理番禺县城厢。

县丞之外，掌管一县缉捕、监狱的知县属

官——典史，也开始分划辖境。典史一般驻在县

城②，雍正后期担任番禺县知县的逯英指出，该县

典史专管的只有“城厢内外地方”：

查看得典史一官，原辖通县，向例县属。

遇有失事，故与巡检并参，此相沿之成规也。

但查番邑典史，所专管者只有城厢内外地

方，其余四处乡庄，则分隶各巡检专管。是

典史虽有通辖之名，究无通辖之实。③

其实，在广东地区，典史管属的范围超过城

厢并包括大量乡村地区的情况更为常见④。番禺

县典史的这种状况，应是其附郭省城，城厢面积

较他县为大，人口较他县为多之故。

尽管南海县丞移驻西关后承担一定管辖职

能，番禺县典史也专管“城厢内外地方”，但两县

城厢乃知县驻地，又有多名佐杂官员共同参与管

理，县志中最初并没有这些佐杂官辖境的相关图

示与记录。乾隆《南海县志》《番禺县志》中有

“以上俱典史管属”、“典史属塘汛二”的记载⑤，
但这里的“典史管属”、“典史属”的对象，只是位

于城厢的绿营汛地与炮台，并未包括图甲或

街道。

但是，从道光朝的方志开始，“捕属”相关记

载出现，典史辖境走向清晰化，且与乡村的佐杂

辖区一样，逐渐被用于图甲体系的分区。在道光

《南海县志》的《县治分界图》中，城墙外的关厢地

带和相邻的金利司属区之间有明确的边界线，边

界线的一边清晰标明“金利司属”。而在《县境全

图》中，城墙与城外的几个堡之间，标有“捕属”二

字⑥。因典史衙门又称捕厅或督捕厅，可知典史

具有了与金利司辖区划界而治的清晰辖境。而

在“都堡”条中，除了列出主簿与巡检司属的图甲

外 ，还 有“ 堡 。 城 西图四。一图、四图、十四图、十六图。 西

隅图一。一图。以上属督捕厅”的记载⑦，说明典史辖区

也被用于图甲体系的分区。

在同治时期的两县方志中，捕属的范围及其

与图甲体系的关系被更为清晰地表示了出来。

同治《南海县志》开始收有记载典史辖境的“捕属

图”⑧，还收有以司系堡、以堡系图、以图系甲，最

后详细记载户名的图甲表。图甲表的“咸丰四年

南海县各堡实征米总数”条记载了各堡的税粮额

度，“捕属”下辖城西、西隅、河泊三堡：“捕属下旬。

城西堡。一、四、十四、十六图，米捌佰贰拾陆石贰斗四升四合。西隅堡一

图 ，米叁拾伍石伍斗捌升捌合，河 泊 堡百四十八、百四十九、百五十二 图 ，

米肆斗陆升七合。”⑨不过，这三堡所在地均是城外农地，

关于捕属区域内街道的图甲编排，方志中并没有

相关记载。

同治《番禺县志》同样明确地记载了该县捕

属的范围。在坛庙、津渡、桥梁、墟市等处列出全

部地名后，记“以上俱捕属”，或将“捕属”和“某某

司”列在地名之前⑩。与同治《南海县志》一样，同

治《番禺县志》也收入了专门记载典史辖境的“捕

属图”。而在“都堡”条中，分“城内街”“新城内

街”“东门外街”“新城外街”列出各街名称，云“谨

按任志云坊昔十一，后定为三……今皆无考，谨

据采访册录捕属各街于篇”。任志即乾隆《番禺

县志》，该志记清代新定三坊“状元坊十五图、东北

坊一图、六图、十图、十二图、泰通坊七图、十图。东城厢三图、六图、城

南厢一图”，说明清初可能曾在城厢编排图甲，但

是，编纂同治《番禺县志》时，这些坊厢图甲“今皆

无考”。取而代之的是“捕属”的“各街”，它们与

编排了图甲的乡村都堡具有了同等的地位。

要言之，在清代中后期的南海、番禺两县，大

致形成了巡检司和主簿分辖乡村，县丞、典史等

分辖城厢的状况。“捕属”一词在道光以降两县方

①同治《番禺县志》卷15《建置略二》，第12页。

②同治《番禺县志》卷15《建置略二》，第12页。

③［清］逯英：《饬行查议事》，日本东洋文库藏《诚求录》

卷3，清乾隆十一年刻本，第22页。

④ 光绪《广州府志》卷9《舆地略一》，清光绪五年刻本，

页21b-32b中，南海、番禺、顺德、东莞、龙门、香山、三水、花县

等县的都堡均记有“属督捕厅”“隶典史”“典史属”“捕厅管

属”“捕属”等，其中大多数包括乡村。

⑤乾隆《南海县志》卷10《兵防志》，第2页、3页；乾隆《番

禺县志》卷10《兵防》，清乾隆三十九年刻本，第4页。

⑥ 道光《南海县志》卷3《图一》，清道光十五年刻本，第

1-2页；第3-4页。

⑦道光《南海县志》卷6《舆地略二》，第4页。

⑧ 同治《南海县志》卷1《图说一》，《捕属图》，清同治十

一年刻本，第11-12页。

⑨ 同治《南海县志》卷6《经政略》，《咸丰四年南海县各

堡实征米总数》，第1页。

⑩ 同治《番禺县志》卷17《建置略四》，页1a-28a；卷18，

《建置略五》，第1-1页、4-6、11-12页。

同治《番禺县志》卷2《舆图》，《捕属图》，第2-3页。

同治《番禺县志》卷3《舆地略一》，第3-4页。

乾隆《番禺县志》卷6《坊厢》，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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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中出现并愈发常见，作为典史辖区，它一方面

管属城厢内外的街道、桥梁、坛庙等（见图1），另

一方面又与巡检司、主簿辖区一样，被用作图甲

体系的分区。不过，与乡村地区不同的是，在城

市的街区，并没有编排图甲的记载，“各街”为佐

杂辖区所直接统属。而这种直接统属关系，正是

造成捕属相关记载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下文将

对此进行考察。

图1 南海、番禺县捕属范围示意图

（资料来源：底图为《广东省城图》，清光绪年间，《广州历史地图精粹》，（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第88-89页；比例尺根据《广州省城图》，清宣统二年，《广州历史地图精粹》，第90页大致校正。捕属范围与分界根据

同治《番禺县志》卷2《舆图》，《捕属图》、《鹿步司图》，页2a-3a、页8a-9a；同治《南海县志》卷1《图说一》，《捕属图》，页

11b-12a所绘。八旗地界根据《驻粤八旗志》卷2《建置》，《旗境分界图》，光绪五年刊本，页8a-9a所绘。典史、县丞驻

地根据乾隆《南海县志》卷2《建置志》，页17a；同治《番禺县志》卷15《建置略二》，页12a所绘。需要说明的是，南海县

捕属与金利司的分界线主要依据河流，在方志地图上也有清晰展现，但番禺县捕属与鹿步司的分界在方志地图上展

示得较为模糊。）

二 移民、户籍、科举

如前所述，捕属相关记载大量出现在两县方

志中的时间是晚清时期。该时广州经历了两次

鸦片战争与洪兵起义，为恢复动乱后的局势，官

方设置了大量局所，绅士和商人更是越来越多地

介入城市的管理。相较之下，佐杂官群体在晚清

的广州社会中并不显眼。此时捕属的相关记载

之所以会大量增多，窃以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

原因。

首先，“捕属”一词，虽是典史管属之意，但逐

渐泛化为一个地域概念，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

胡恒指出，清代广东的“司”一级辖区成为了得到

官方与民间双重认可的“地域观念”①，“捕属”自

不例外。前文已提及南海县丞分辖城外的西关

地区，而番禺县“城内坊一十四……街一百十有

六巷四十二，隶典史兼隶丞焉”②，可见县丞与典

史一同管理城厢街道③。因此，县志中被记为“捕

属”的区域虽为典史辖区，但并非为典史专属，而

成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区域概念。

① 胡恒：《“司”的设立与明清广东基层行政》，第129-

133页。

②光绪《广州府志》卷9《舆地略一》，第23页。

③例如，在城厢的保甲编排上，往往是县丞与典史共同

参与的。参考《粤东例案》，《编查保甲议详》，嘉庆四年二月

十一日，《三编清代稿钞本》第146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

社，2010年，第454-4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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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捕属逐渐与居住城厢的外来者的入籍

相关联，成为一个重要的户籍标识单位。随着入

籍人口的增多以及他们的活跃，相关记载自然随

之增多。本节将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从同治年间的方志开始，大量出现“捕属人”

的说法。这些文字往往直接记某人是“捕属人”。

比如，同治《南海县志》列传“桂文燿”条有记：“桂

文燿，字星垣。其先浙江慈溪人，祖鸿以商籍生

员改本邑学生员，中乾隆丙午科举人，官安徽泾

县知县，遂着籍本邑，居省垣，故为捕属人。”①而
民国《番禺县续志》的“袁应”条中有记：“袁应，字

绍，本号致堂。原籍东莞，补番禺诸生，遂为捕属

人。”②桂文燿成为南海县捕属人的原因是其“着

籍本邑”并“居省垣”，袁应成为番禺县捕属人的

原因是其“补番禺诸生”。“捕属人”在此处成为与

移民入籍、省城居住甚至科举相关的概念。

继续翻阅族谱等地方文献，会发现“捕属”

“捕属人”之外，“捕属籍”也时有出现。仅笔者所

见，广州本地各机构所藏族谱中涉及“捕属”相关

记载的族谱就有十数部，这些族谱的编纂时间，

从同治年间起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等，它们绝

大多数是外来者移居广州城厢，“世居”经年且入

籍后编纂而成。移居者有来自外省，如安徽、福

建等地，也有来自周边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修谱

者在族谱中追溯移居历史，“捕属”记载便在此时

登场。

在詹天佑编纂于光绪十年（1884）的《徽婺庐

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中，收有詹氏在嘉庆二十

五年（1820）入籍南海县的文书。詹氏原籍安徽

婺源，祖父詹榜乾隆二十五年（1760）来广东营

生，嘉庆五年（1800）购大北门拱辰坊屋居住，祖

父母去世后均葬于北门之外。“迨嘉庆二十一年，

迁居西门外十二甫，自置房屋。计自故祖居家粤

城，今逾六十余载，庐墓産业，在在可据”，“惟是

生斯长斯，从未施籍，人事生疏，徽粤远隔，委实

不能往徽应试。窃在治属居住远年，祖孙父子已

成四代，所置屋业契经投印，庐墓俱全”，故而请

求“入籍考试”③。乾隆定例为寄籍满二十年且庐

墓俱全，呈明入籍方可应考，而嘉庆十一年

（1806）又有了调整：“至迁徒六十年以外者，寄居

既久，各安其业，即与土著无异，不必补行呈明，

准其寄籍报捐应考……务须取足邻里亲族甘结，

声明原籍地方。”④最终，詹氏“例得入籍”。

针对这次入籍，族谱称“嘉庆廿五年十月，取

男名詹钰，具禀县准详，学入南海县捕属籍”⑤。
族谱不直接称“南海县籍”而要加上“捕属”，说明

“捕属”具有较强的户籍标识意义。在清代广州

的城厢居民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周边的乡村地

区，其户籍本就登记在了乡村的巡检司等佐杂辖

区下各都堡的图甲之中。但对于像詹氏这种来

自外地又世居城厢的移民来说，入籍处只能是城

厢内外的捕属区域。因为晚清两县的城厢街区

并没有编排图甲的相关记载，佐杂辖区与城厢

“各街”是直接统属关系，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捕

属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于乡村佐杂辖区属

下图甲户的标识单位，用于标识居住城厢街区的

入籍移民的户籍。而在编纂这本族谱的晚清时

期，这种标识有被强调的必要，因此被写入族谱

之中。

这一推断可以在其他文献中找到证实。比

如，同样编纂于光绪十年（188）的《晋江入粤周家

族谱》记载了从事商业的周氏从福建晋江移居广

东番禺县城厢的历史。关于“入粤第二世”的“高

祖仁侯”（1669—1728），族谱仅记“先世闽之晋江

人，高祖仁侯懋迁来粤，占籍番禺”⑥，但族谱在

“汝阳安庆大宗之派”后开始记晋江一支，写有

“原籍祖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新门街崇正境胜德铺

紫垣青琐人氏，今籍广州府番禺县捕属”⑦。可见

族谱编纂者对捕属户籍有明确意识。而南海芦

排梁氏康熙年间从顺德县迁至南海县西关，在编

纂于宣统三年（1911）的《南海芦排梁氏家谱》中，

“来粤三世祖玉书公”处记“至公至省，始隶南海

籍，并遵例报捐兵部主事加内部郎中衔”，并未提

①同治《南海县志》卷13《列传》，第51-52页。

②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9《人物志二》，民国二十年刊

本，页5a。

③《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具状文童詹钰为沥

情叩恩批准入籍事》，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藏光绪十年稿本复印版，页码不详。

④［清］姚雨芗纂，胡仰山增辑：《大清律例会通新纂》卷

7《户律户役》，《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2辑，（台北）台湾

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856、860页。

⑤《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三十八世祖，页码

不详。

⑥《晋江入粤周家族谱》卷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民

国三十六年稿本，《周君翰卿墓表》，页码不详。

⑦《晋江入粤周家族谱》卷上，泉州府青琐字派世系图开

始处，页码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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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捕属”①。而在“七世祖东屏公”处则记“公讳

大镛，字配笙，号东屏，南海捕属人”，明确记载其

为“捕属人”②。玉书公的生卒年是 1698—1746

年，东屏公的生卒年是1815—1883年，后者正是

“捕属”记载出现并增多的时期。

除此之外，在编纂于晚清的其他几部族谱，

如《重修颜氏迁粤家谱》（1874）《郭氏族谱》

（1879）《西关杨氏支谱》（光绪年间，具体时间不

明），以及编纂或增订于民国年间以降的族谱，如

《河阳世系龙溪潘氏族谱》（1920）《番禺李家族谱

考》（1929）《浙杭迁粤高阳许氏族谱》（1947）、《伍

氏入粤族谱》（1956）《广东省城梁氏族谱（捕属）

（梁鼎芬一支）》（1966）等中③，也都散见两县“捕

属”“捕属人”或“捕属籍”的记载。《浙杭迁粤高阳

许氏家谱》更是清晰讲述了“捕属”作为户籍标识

的理由：

景韶公于清乾隆嘉庆年间游幕来粤，长

子又川公、次子廉夫公、三子醇斋公先后入

粤省视，遂家广东省垣，今改广州特别市。

景韶是为迁粤第一世祖也。诸孙以应试，故

占籍广州府番禺县捕属。故列别省人入籍

番禺者，不分隶各司，特编归县捕厅隶属，故

曰番禺捕属。④

这份民国时期的材料不乏缺漏，比如，不仅

别省，省内其他地区之人居住省垣后占籍番禺捕

属的情况也不少见。但是，正如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广东提学使司所云，“今则统称外省人来

客居此地者谓之客家，犹捕属，犹商籍”⑤，清末也

有官员笼统地将捕属视作外省客居者，这应是捕

属户籍中外省人入籍情况较多之故。至于入籍

流程，台湾大陆同乡会《广东文献》有回忆文章详

述：“如外来欲落籍者，得向番禺捕房登记，同时

纳金八钱，由捕头查明确属良民，准予注册入籍，

此为我邑捕属之原由，即县衙捕房所属之籍民

是也。”⑥

捕属这一户籍标识之所以大量出现在晚清

以降，正是与该时城市中入籍移民数量的增加密

切相关。清代中叶以降，广州在外贸上的地位愈

发彰显，在城厢，特别是在城外西关地区从事商

业活动的人口大增，又由于省城衙署林立，城内

聚集了大量客居的官宦与幕客。随着居住时间

的增长，加上户籍政策的日渐宽松，越来越多的

城市寓居者申请入籍。上引婺源詹氏与高阳许

氏，就分别是商人与幕僚的后裔。麦哲维（Steven

Miles）曾指出，在嘉道以降的广州，存在一个“地

方性转向（localist turns）”，围绕学海堂这个立足

省城又具有跨地域意义的学术机构，形成了一个

流动性很强的，由外来移民后裔构成的知识精英

团体。缺乏地方根基的他们依靠学海堂，逐渐构

建起自己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并有意与周边的

珠江三角洲腹地区别开来⑦。这些知识精英的

“本地人”身份的建构，伴随着寓居者的入籍、士

绅的城居选择、文人与洋商间的积极交游等

过程。

此外，上引多份文献已提示出，这些移民入

籍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本地参加科举考试，因

此，捕属这一户籍标识与科举考试的关系，亦需

要细致讨论。何炳棣很早就指出，科举考试制度

对籍贯观念的形成具有莫大影响，因为科举与学

校均需以籍贯为根据⑧。然而，科举考试中原籍

应考的规定，与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现实之间的

矛盾愈加明显，为了调和这种矛盾，其中一种手

段便是设立“商籍”。根据王振忠、许敏等人的研

究，明万历年间，朝廷准许盐商子弟在本籍之外

的行商省份附籍，并为他们特设官学学额，准其

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商籍”即是这样一种科举

考试的凭籍⑨。随着清朝统治者对人民迁徙流动

①《南海芦排梁氏家谱》卷3《家传谱》，《三世祖玉书公

传》，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宣统三年刻本，第4页。

②《南海芦排梁氏家谱》卷3《家传谱》，《七世祖东屏公

传》，页10a。

③ 这些族谱除《广东省城梁氏族谱（捕属）（梁鼎芬一

支）》通过familysearch.org网站下载，其余均藏于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

④《浙杭迁粤高阳许氏家谱》，《编辑浙杭高阳许氏家谱

序》，民国三十六年油印本，页码不详。

⑤《牌示更正乡土历史教科书·广东》，《申报》1907年5

月12日，第2张第11版。

⑥黄煊：《番禺县疆域都堡捕属乡村记》，《广东文献》第

4卷第2期，1974年6月，第70页。

⑦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77-286.

⑧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

年，第7-9页。

⑨ 王振忠：《两淮“商籍”何以无徽商》，《盐业史研究》

1994年第1期，第16-19页；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

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2-71页；

许敏：《明代商人户籍问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

期，第11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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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商籍”施及面越来越广，对象也从贵族

盐商扩散至中小盐商及其子弟①。上引提学使司

的说法中将“捕属”与“商籍”并置，就提示了“捕

属”与“商籍”在指涉定居的外来移民这一意义上

有着共通之处，且两者均建立在朝廷对社会的高

流动性有所因应的基础上。其不同之处在于，

“商籍”针对的是盐商子弟，并为其特设学额，是

临时性的科举凭籍，而“捕属”针对的是按照规定

入籍，且不被编入乡村图甲的城厢居住者，是永

久性的户籍标识。前文提及的同治《南海县志》

中桂文燿先祖的例子，即是先以商籍生员改本县

县学生员，后入籍南海，并被县志编纂者被认为

是“捕属人”。

虽然捕属并非“商籍”般的针对特殊人群的

科举考试的凭籍，但由于移民入籍往往是为了科

举应试，捕属就成为一种与科举和学校都有着较

强相关性的户籍标识。捕属户籍的一个重要的

使用场合，就是与科举相关的事务。随着入籍者

子孙的繁衍，捕属这一户籍标识得到愈来愈多的

使用。在清中后期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运作中，

由宗族组织支配和使用图甲户名的情况愈发常

见②，这种方式也影响到了城居氏族。在对氏族

子弟的科考资助上，捕属标识一再登场。

晚清，两县县学的印金由各氏族统一筹缴，

当中包括了捕属氏族。印金又称印卷金，指新录

取的文武生员赠送给学官的礼金，包括印金、印

朱、贽仪、书斗、办公费、印红费等。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藏光绪刻本《南海氏族》详细记载了印

金缴纳的状况。该份材料将一个或数个图甲户

对应所属氏族，按照氏族先后开列图甲户名、氏

族名、合族丁数与缴纳的印金数额。正文之外，

还增补了不少手写眉批，包括补报氏族的图甲户

与丁数、部分氏族的堂名、缴纳的册金、学宫尊经

阁经费（捐）的数额等。而在这份文献中，专门设

有“捕属报册氏”“续报捕属”栏，记有两百多个捕

属氏族的始祖及男丁数量③。捕属各族始祖多是

庠生或寒士，这些氏族编入图甲的很少，多是直

接用捕属户籍标识的移民氏族。

捕属氏族的印金筹缴，在族谱中也有所反

映。比如，祖籍福建晋江的郭氏早期从事外贸，

诚斋公（1687—1765）在康熙年间贩茶入粤，后家

族定居广州。编纂于光绪五年（1879）的《郭氏族

谱》有记，“同治八年阖邑举报氏族，每丁科银三

分，为永远公送。邑内印册金费，每新进一名，印

金三十元。郭姓报丁二十一名，系始祖诚斋公遗

下，已填册，需注明诚斋祖方准送印金”。族谱还

把此次登记的南海县捕属氏族的总丁数与印金

总额记录了下来，曰：“计此次捕属报丁口五千六

百四十七名，共丁口银一百六十九两四钱一分

正。”④此外，前引《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

中，也收有缴纳印金的单据，记：“詹姓名钰，始祖

鸣珂，阖族男丁七名，报氏族单，分填二张，一张

交采访局，使报局，一张携同男丁银数，缴到双门

底上德昌银铺，给回收单报局验收，已收银。同

治五年九月初三日南海捕属采访局报单书字第

十号。”⑤ 关于郭氏与詹氏的印金筹缴，在《南海氏

族》的“捕属报册氏”中分别记为“郭姓始祖诚斋，

科名延禧，男丁二十一名”与“詹姓始祖鸣珂，寒

士，已捐银，男丁七名”⑥，均能与族谱记载一一

对应。

除了南海县，番禺县也推行了筹缴印金以资

助氏族子弟科考的方式。光绪四年（1878），在籍

绅士潘亮功等提出仿效南海等县，筹措印金，由

各氏族捐缴⑦，分司属与捕属分别支送：

绅等拟仿效规条于邻邑，思沾润泽于儒

林，用集同人，会商善举，乡城分股，劝司捕

各筹生息。广额未满，每名新进酌送印金三

十员，广额既完，每名新进酌送印金三十两。

南海先定准绳，番禺遂依榜样，现已局开数

月，捐集零星项，分司捕各筹款，分司捕各缴

藉……司属印金由司款汇交，捕属印金由捕

①许敏：《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

籍”》，《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50页。

②〔日〕片山剛：《清末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表とそ

れをめぐる諸問題―税糧・戸籍・同族》，《史学雑誌》第91

編第4号，1982年，第42-81页；〔日〕片山剛：《清代広東省珠

江デルタの図甲制について―税糧・戸籍・同族》，《東洋学

報》第63巻第3号，1982年，第1-34页；刘志伟：《在国家与社

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第255页。

③《南海氏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光绪年间刻

本，卷目不详，《捕属报册氏》、《续报捕属》。

④《郭氏族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光绪五年抄本，

抄录旧版世系部分最末尾处，页码不详。

⑤《徽婺庐源詹氏支派世系家谱》，《禀为遵批缴契呈验

事》后页，页码不详。

⑥《南海氏族》，卷目不详，《捕属报册氏》，页码不详。

⑦同治《番禺县志》书末，《捐题经费附录》，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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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按送。①

根据县志中粘列的章程，印金“由司捕属绅

董将司捕属分存册金公款各行按名支送”②，引文

所谓“司款”、“捕款”，即司属和捕属的“册金公

款”。册金为入学注册费③，此时的番禺县在印金

事上“乡城分股”，并根据乡村的巡检司属与城厢

的捕属形成了各自筹捐册金的习惯。四司与捕

属还分别成立了以绅士为中心的册金局，四司册

金局购置有公产④，而捕属册金局于光绪六年

（1880）成立，在城内的三贤祠“建一大堂为考生

报名查对捐册办公之用”⑤。
要言之，捕属的意涵在晚清不断泛化，更成

为居住城市街区的入籍移民的户籍标识，在文献

中屡屡登场。《南海氏族》有云：“氏族之设，所以

嘉惠士林，亦所以杜冒滥。有非土著而瞒报氏族

者，虽已刻入氏族簿内，倘经查确，即照原议将该

氏族铲去，所捐丁口银不得取回。”⑥而作为城市

中的入籍移民，捕属氏族同样位列其中，成为与

两县乡村图甲户有着同等地位的“土著”。这种

入籍移民的户籍标识与科举和学校关系紧密，它

通过印金筹缴等科考相关事务被反复认定，亦通

过氏族的繁衍得以代代传续。

三 两县差异：人群活动与自我认同

随着捕属标识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在南海、

番禺两县出现了饶有深意的不同走向。从最简

单的数字上看，在清末民初两县方志的清朝人物

传记部分，《续修南海县志》记为“捕属人”的有10

名，《番禺县续志》记为“捕属人”的则高达42名⑦，
可见在晚清两县的地方名人中，番禺县有更多的

名人被标记为捕属人。而仅在光绪二十年

（1894）的《番禺同案录》中，详细记载的33人里就

有 12 人明确写有“捕属”、“捕属人”、“捕属民

籍”⑧，也从侧面反映出番禺县捕属士绅确实在本

县士绅中占有一定比例。

晚清番禺县捕属士绅不仅人数较多，在活动

上也远较南海县捕属士绅活跃。如前所述，番禺

县的捕属与四司分别建立了册金局，但是，以印

金一事为契机建立公局、形成共同体的做法，并

不见于南海县捕属士绅。而在番禺县捕属册金

局成立后，又在光绪十九年（1893）于捕属册金局

所在地三贤祠旁成立了捕属士绅的集会场所，

“用价二百二十五两，购得祠右庄姓铺屋，添置房

舍二间、厨房一间，从此士绅因公集议，岁时来

祭，均有聚会之地”。几年后科举停废，“本局经

集绅会商，改为捕属集议所”⑨，捕属士绅的集会

议事活动继续进行。

番禺县捕属士绅有公局、公款，与司属的划

分日益清晰。开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教

忠学堂，设在府学宫孝悌祠内，是当时广州最重

要的新式学校之一，由“在籍翰林院侍读丁仁长、

编修吴道镕等数十人筹款倡建，总督陶模、巡抚

德寿、学政文治会同招考，并汇广州中学时敏学

堂、岭东同文学堂等奏请立案”。在经费的筹措

上，“长年经费在惠济仓租息下拨银九千余两，余

则南海明伦堂、番禺司捕册金局、东莞明伦堂

……均有岁捐”⑩。根据征信录，进款中“南海明

伦堂银六百两、番禺捕属银三百两、番禺司属银

三百两……”两县士绅虽然捐集金额相当，但南

海县以明伦堂为单位整体捐集，而番禺县则由捕

属与司属分别承担。科举废除后，番禺县公立中

学堂的建设，亦按照捕属与司属分配学生额数与

捐款数：“光绪三十二年，邑绅集议筹设公立学堂

于省城……定制由倡办人及捐款人用投票式公

①同治《番禺县志》书末，《番禺册金案附》，第1页。

②同治《番禺县志》书末，《番禺册金案附》，第1页。

③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0《学校志一》，《重修学宫碑

记》，第3页。

④《番禺四司大沙头公产印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宣统三年铅印本。

⑤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5《建置志三》，《重修三贤祠设

立番禺県捕属册金局碑记》，第24页。

⑥《南海氏族》，卷目不详，《捕属报氏册》后页，页码

不详。

⑦宣统《续修南海县》卷14《列传一》，清宣统二年刻本，

第29、60页；卷16《列传三》，第1页；卷17《列传四》，第1、4、10

页；卷19《列传六》，第5页，第15页；卷23《列传十》，第14页。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9《人物志二》，第5、6、7、12、21、24、26、

27、28、29、30页；卷20《人物志三》，第14、23、26、37页；卷21

《人物志四》，第14、15、19、20、24、25页；卷22《人物志五》，第

1、15页；卷23《人物志六》，第1页，第1、3、6、11、18、21页；卷

24《人物志七》，第5、16、18页；卷25《人物志八》，第5、26、29、

31页。

⑧《番禺同案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光绪二十年刊

本，页码不详。

⑨ 民国《番禺县续志》卷5《建置志三》，《重修三贤祠设

立番禺県捕属册金局碑记》，第24页。

⑩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1《学校志二》，第10-11页。

《教忠学堂征信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光绪二十

八年刊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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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学生额数，一捕四司平均选录”，“一捕属四司

属各派认七百两，共三千五百两”①。
在清末办理地方自治时，番禺县捕属士绅亦

展示出了较强的自我认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

程》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

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

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空间划分标准是“固有之

境界”②。关于分属南海和番禺两县的广州城厢

是否合并为一个城区，两县士绅产生了很大分

歧。“现据册金局吴绅道镕、丁绅仁长等五十人投

呈意见主张分办，又据自治研究社易绅学清、卢

绅乃潼等十人函送理由书主张合办。”③主张分办

的正是以番禺捕属册金局为中心的士绅群体，而

主张合办的易学清、卢乃潼分别为鹤山、顺德县

人，主要居住或活动区域均在南海县西关④。此

外，主张合办的还有自治研究社、商务总会、粤商

自治会等团体⑤。
这场争论，折射出晚清时期两县城厢地区不

同的空间结构与社会构成，而这正是捕属标识在

两县的影响有所差异的原因。南海县的城内辖

区大部分为八旗驻地所占，因而城内辖地面积远

小于番禺县（见图1）。随着对外贸易的繁盛，人

口激增，南海县不断往城外拓展。城外的西关乃

平原地带，水网密布，易于开发。沿着西边的城

濠，西关被逐渐开发成繁盛之区⑥，著名的十三行

亦位于西关。入籍南海县的捕属人祖辈大多居

住西关，但他们较少用捕属来进行自我标识⑦。
晚清广州绅商力量崛起，当中多为西关住民。以

西关士绅为基础形成的文澜书院⑧，甚至规定“寄

居西关，须税业三十年后进庠中式，始得入院”⑨。
这些精英未必是本县人，更未必是本县捕属人

了。除了文澜书院，晚清广州九大善堂中的大半

均设置在西关，这些善堂积极参与城市的公共事

业，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自治研究社、商务总会、

粤商自治会等团体，也与善堂相关人员多有重

合。对于这些精英来说，商业与社会事务上的身

份、在西关的居住或活动，都比户籍标识重要

得多。

再观番禺县。城外东关多丘陵，开发不多，

捕属区域内的工商业也不算发达⑩。八旗驻地的

划分使老城内的南海县辖境较小，也使得大量的

省、府级衙署被安排在了番禺县辖境。在广州活

动的官宦与幕客受官衙位置与职业、同乡联系

（游幕者多来自浙江绍兴府）的影响，多集中居住

在城内番禺县辖境的北部。“前清官幕两途，卜居

北关者为多，其子弟恒有注番禺捕属籍，应考童

子试，试而售焉，正式取得粤籍为粤人，试而不

售，则捐纳为粤官，比比皆是。”可以想见，许多

人由于居所相邻、先辈经历相似而有所交集。他

们共享外地人入籍应考的经历，也就更为重视本

县捕属这种应考时的户籍标识，主张两县分办自

治也就很合理了。

番禺县捕属在城市社会中的影响还延续到

了民国时期，由此亦可反观其在晚清时形成的深

厚根基。民国时期的《申报》仍散见番禺捕属的

记载。许多人对番禺“捕属”的认同甚至强于对

“广州市”的认同，所谓“我邑官民，一向对捕属籍

者一视同仁，同时甚为爱佩，缘该籍者多属官商，

更以捕房认为良正之人民也。鼎革以还，虽则户

籍不重，而广州市出生多称为番禺者，不以广州

市民称也。”前引教忠学堂乃捕属册金局绅士丁

仁长、吴道镕所倡建，民国时期改称教忠师范学

校，“教忠的学生，大多数是番禺‘捕属’子弟（所

①民国《番禺县续志》卷11《学校志二》，第3-4页。

②《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1章第2节第2条、第3条，

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第3页。

③《广东地方自治筹办处第二次报告书》，《清代稿钞本》

第50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④龚志鎏：《广州西关士绅和文澜书院》，广州市政协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印：《广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64年，第163页。

⑤民国《番禺县续志》卷9《经政志三》，第11页。

⑥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379-382页。

⑦ 比如，《伍氏入粤族谱》中《紫垣公略传》记紫垣公为

“南海捕属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1956年油印本，页码

不详），紫垣公即伍崇曜（1810-1863），是怡和行著名洋商，史

料中基本不见其用“捕属人”身份标识自己。

⑧黄海妍：《清代广州文澜书院》，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

所编：《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149-164页。

⑨《文澜众绅总录》，《书院规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藏光绪十七年刻本，第14页。

⑩［民国］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卷4，民国十八年刻本，

第1-2页。

［民国］篠园：《汪胡家乘及其青年生活》，《国闻周报》

14卷第2期，1937年1月4日，第41页。

《坚苦卓绝之朱执信》，《申报》1931年9月21日，第5

张第17版；《粤省政府改组后、各长官元旦就职》，《申报（香港

版）》1938年12月22日，第2张第8版。

黄煊：《番禺县都堡捕属乡村记》，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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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捕属，就是外省人因仕宦而来广东，祖辈代代

便安居于广州而成为番禺人），而且又多是教忠

的教师或亲戚的子弟”①，依旧处于“捕属”的社会

网络的影响之下。而前引番禺公立中学堂在民

国时期改称番禺私立八桂中学，依旧按四司一捕

分配教职工名额与校务委员②。番禺县司、捕的

划分还让地方文人有“捕属与司属语音大略相

同，而微有特异之处”③这般细致的认识。

番禺县捕属人的身份甚至影响了一些国民

党元老的早年生活与成长。张发奎在回忆中谈

到，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等，都是“我

们通称的‘番禺捕属’，他们是跟着大官到广州做

胥吏的外省人后裔……聚居在广州附近的番

禺”④。更有人指出，“胡汪之先，皆非粤籍……均

自其曾祖或祖游幕至粤，寻而占粤籍为粤人”，

“北关限于小北门内一隅，故又名小北，即胡汪钓

游之地”，二人“皆番禺捕属人”⑤。可见，他们有

着相当接近的祖辈经历与幼年成长环境。

汪兆镛（汪精卫之兄）之子汪宗衍在《试谈

“捕属”》中提到，冒广生《题关颖人戊戌童试题名

册》第三首有“司、捕、南、番籍贯分，捕皆寄籍外

江人”以及“粤籍有司、捕之分，司属皆土著，隶南

海；捕属十九外来官、幕之子孙，隶番禺”的注释。

汪宗衍则觉得冒广生生于广东督府街，又以广生

命名，却“只知道番禺有捕属，而不知南海有捕

属”。而这一误解的形成，乃是“由于南海捕属人

少，所以司捕的分别，不及番禺司捕有突出显著

的现象”⑥。其实，冒广生的误解，正反映了本节

所分析的内容——官幕子弟大多入籍番禺县捕

属，番禺县的捕属人数量与自我认同亦远超南

海县。

结 论

本文以捕属为中心，集中分析了附郭省城的

南海、番禺两县佐杂辖区作用于晚清广州城市社

会的机制。毫无疑问，清代广东的佐杂分防相当

特殊，而省会广州的情况更是特殊中的特殊。晚

清广州官署集中、绅商与社会团体活跃，佐杂官

员自上而下的行政职能的实现，或多或少被多机

构多力量共治城市的状况所稀释。在此种情况

下，捕属相关记载仍旧不断增多，这种状况与其

说是来自于典史等佐杂官员在辖区内的行政管

辖力度，或者说是来自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域观念

的形成，不如说是来自于佐杂辖区在空间上大致

对应城厢内外，并在制度运作上成为户籍标识后

的一系列衍生反应，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首先，在佐杂分防遍行于广东的潮流下，基

层行政因应城乡差异所作出的调整，是两县捕属

深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前提。一般认为，清代佐杂

分防制度的形成是地方行政因应人口膨胀、治安

问题凸显等状况的“便宜从事”。而近代市政建

立以前，城市并不构成独立的行政单元，但是，面

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城乡差异，基层行政又必须做

出应对。在人口众多、商业繁盛的省城，为了因

应“城厢内外”与“四处乡庄”的不同状况，两县基

层行政逐渐形成由不同的佐杂官员分辖城厢与

乡村的惯例，这应该是区域地方行政发展的合理

方向。同时，也会因辖区与城厢范围大致对应而

得到民间社会的认可。

其次，佐杂辖区在广州城厢的具体影响，需

与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的状况结合起来理解。

图甲是清代珠江三角洲赋役户籍的编制单元，其

中的“户”是重要的户籍标识。由于佐杂辖区也

被用于两县图甲体系的分区，而晚清的城厢街区

没有编排图甲，直接由大致对应城厢内外的佐杂

辖区——捕属所辖，因此，大量申请入籍的城厢

居民就被笼统编排在了捕属之下。在珠江三角

洲的宗族社会中，图甲制中的户名越来越被宗族

组织所支配和使用，而与乡村图甲中相对的捕属

这一户籍标识，也随着城厢宗族的形成、子孙的

繁衍而得以存续，又由于与注重籍贯的科举考试

关系密切，亦在与科考相关事务的进行中被一再

使用。同是佐杂辖区所形成的人群标识，乡村的

①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广州文史》第52辑《羊城杏坛忆旧》，（广州）广东人民

出版社，1998 年，http://www. gzzxws. gov. cn/gzws/gzws/ml/52/

200809/t20080916_7911.htm，浏览时间2019年2月25日。

② 卫恭：《两间浓厚地方主义的中学：“八桂”和“禺

山”》，《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 4 卷，（广州）广东人民出

版社，2005 年，第 856-858 页。

③［民国］邬庆时：《南村草堂笔记》，民国九年刻本，卷

2，页1a。

④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胡志伟翻译：《张发

奎口述自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

⑤［民国］篠园：《汪胡家乘及其青年生活》，第41-42页。

⑥ 汪宗衍：《试谈“捕属”》，《艺文丛谈》，（北京）中华书

局，1978年，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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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属与城厢的捕属就在一些人眼中化作了本地

人与外来者的区别：“凡南海、番禺各司本地的人

们，都叫司属人，就是他们搬去省城居住，还是属

于县司的本籍，仍叫作司属人。凡是外省人来广

东做官或者做幕客的人们，居住在省城时间久

……那便向该县衙门，禀请入籍……经过调查批

准后，才算合法成为南海或者番禺县捕属人。”①

这种认识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地域观念。捕属作

为户籍标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已入籍本地”与

“本属外来者”的一体两面，而这正是佐杂分辖制

度、珠江三角洲的图甲户籍形态以及高流动性的

城市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再者，广州城市的空间与社会结构亦对佐杂

辖区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清代广州城市人口

不断膨胀，但是，制度上的两县分治、地理空间上

的两县有别、八旗驻防对南海县辖境的分割，都

造成了两县城厢不同的发展路径。其中，南海县

城外西关商业区的发展与番禺县城北部官幕子

弟聚居区的形成，是两者差异的一个体现。在竞

争激烈的晚清城市社会中，捕属这一与科举相连

的入籍移民的户籍标识并未在商业繁荣、社会团

体众多的南海县城厢地区造成很大影响，却成为

凝聚以入籍官幕子弟为首的番禺县城厢士绅的

重要手段，说明佐杂分辖制度作用于广州城市社

会的形态，同样受制于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非

均质性。

州县佐杂官员的辖区首先是地理空间上的

区划，当其同样成为与人口相关的赋役户籍的分

区后，户籍管理的复杂性及其在社会的深远影响

必然会相伴而来。清末以降，城市的行政区划与

管理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是，直到最近几十

年，关于捕属的讨论依然见于文史资料等本地文

献之中②。此种绵延至今的民间记忆，应是上述

一系列衍生反应的余波。这一佐杂辖区作用于

社会的机制，也提示我们用更为整合的眼光去思

考清代的基层治理形态及其社会影响。

①汪宗衍：《试谈“捕属”》，第193页。

②梁松生：《南海捕属的由来》，南海县政协资料委员会

编印：《南海文史资料》第15辑，1989年，第64-65页；《捕属称

谓的由来》，《穗郊侨讯》1997年第2期，第37页；谭标：《略谈

清末民初南海县的辖区及捕属问题》，南海县政协资料委员

会编印：《南海文史资料》第18辑，1991年，第97-101页；文

中：《“捕属”考》，《羊城今古》2002年第3期，第34-35页。

““bushu””and the Urban Society of Guangzhou in Late Qing

Liang Minl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

AbstractAbstract：：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subordinate county-level officials usually held their own juris-

diction, which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cal governance. Although this situation was typical in

Guangdong, previous research often focus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village rather than the city. By look-

ing into the case of the bushu (捕属)divisi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ubordinate county-level officials of

Nanhai County and Panyu County, we can see that the jurisdiction began to be in charge of land taxe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bushu division was also considered to be geographically equiva-

lent to the urban area of Guangzhou. As a result, bushu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registered households of the

in-migrants who had long resided in the urban area.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 lineages, the bushu

identification was frequently used in the affairs related to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civil examination, and

interacted with the urban area of these two counties in different way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is situation of

Guangzhou was structured together by the system of subordinate county-level officials’jurisdiction, the way

of the land taxe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the stratified urban space and compli-

cated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Key words：：Bushu；Subordinate county-level officials；Guangzhou；Household registration；In-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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